
拍 案 惊 奇

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多个

领域，集中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有力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维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
力司法保护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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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联合保护
●司法救助支持被猥亵女孩
搬家

冤枉学生 ●不当行使教育惩戒权构成侵权

2019 年 11 月，某学校初一年级级

长王某，未经核实将方某“早恋”的虚

假信息传达给班主任张某，张某据此

公开批评方某，拍桌子大声责骂方某

“不想读就滚”等，之后违规给方某停

课超过一周。

2019年 12月，因长时间停课担心跟

不上以及害怕被同学嘲笑，方某企图在

家中自杀。后方某被诊断为“抑郁状

态”，住院治疗 56天，出院后转至其他学

校上学。方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学校及

张某、王某公开澄清事实、赔礼道歉并赔

偿医疗费等。

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王某、张某误

信误传方某早恋信息，公开批评、责骂方某，

并违规给方某停课超过一周，王某在事后已

知真相的情况下不澄清事实，也不纠正给方

某长时间停课的错误行为，最终导致方某心

理健康受到损害形成心理疾病，其行为属行

使教育惩戒权不当，构成侵权行为。

以上行为系张某、王某在履行教学职

务过程中做出，应由某学校承担民事责

任。故判决某学校书面向方某赔礼道歉，

赔偿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计6.5万元。

分析：本案系因学校不当实施教育惩

戒权引发的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厘清了学

校、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边界，明确

了单纯心理伤害后果也属于人身损害赔偿

范围，引导学校、教师在遵守法律法规、职

业道德规范内，妥善履行教育职责，积极护

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才。 （高京）

严惩与温度并重 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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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改姓 ●离婚约定不妨碍未成年人主张抚养费

梁某甲与黄某甲婚后于 2015 年 7
月生育儿子梁某乙，2017 年 11 月协议

离婚，梁某乙归母亲黄某甲抚养，梁

某甲每月支付 1500 元抚养费并享有

探视权。

2018年 6月，双方又签订一份《协议

书》，约定“梁某乙改随母姓为黄某乙，小

孩改姓后，男方可以不用支付女方抚养

费，同等男方也失去其探视权”，并为梁

某乙办理名字变更登记。后黄某乙诉至

法院，要求梁某甲支付拖欠抚养费6.6万

元，后续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元直至其

年满十八周岁。

地点：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父母离婚

后，未成年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仍有

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涉案《协议

书》的约定并不妨碍黄某乙基于现在的实

际生活需要而向梁某甲主张抚养费。

结合黄某乙目前的实际生活学习需

要、黄某甲收入情况及当地的生活水平等

因素，判决梁某甲支付黄某乙抚养费1.05

万元，此后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至

黄某乙年满十八周岁止。

分析：抚养费是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的重要保障，父母对于抚养费的约定应以不

影响子女健康成长为前提。人民法院依法

认定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直接抚养子女一

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生活所需

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另一方以协议

约定拒绝支付抚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充分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杨喜茵）

2021 年 11 月，被告人潘某某

趁邻居小孩赵某（10岁）在后院玩

手机时猥亵赵某。后又乘赵某家

人不在之机，进入房间对赵某进行

猥亵。

地点：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认为，潘某某

猥亵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其行为

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得知赵某表达了强

烈的搬家意愿，考虑到赵某父母离

异，赵某随父亲、继母以及爷爷奶

奶生活，家庭经济较困难，即与检

察机关联合开展司法救助，给予国

家司法救助金 2.8 万元，用于赵某

家人重新租住房屋。

分析：本案是一起发生在邻里

之间的猥亵案件。潘某某的猥亵行

为对被害人赵某的身心造成极大伤

害。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时，积极延伸开展司法救

助，还联合检察院、妇联、街道办等部

门，帮助被害人走出心理阴影，重拾

学习和生活信心，有力贯彻了对未

成年人全面保护的原则。 （高京）

违法接待 ●旅馆违法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应担责

杨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擅自经营某

旅馆。2022 年 2 月，林某（13 岁）持手机

中“邓某”的身份证照片在其旅馆办理入

住登记，杨某未对该身份证进行准确核

验即同意其入住。

林某等人入住旅馆房间后，陆续有

数名未成年人进入该房间。杨某明知入

住人员中有未成年人，亦未及时核验其

身份信息并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致使

发生被害人李某（12岁）在涉案旅馆房间

内遭多人殴打数小时的严重后果。

某市公安分局责令该旅馆停业整顿

并给予杨某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杨某申请行政复议，某区政府维持涉案

行政处罚决定。杨某遂诉至法院，请求

变更罚款金额为3万元以下。

地点：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旅馆接待

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

的身份证件。杨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擅

自经营旅馆，未就所有入住的未成年人进

行登记并获取其监护人联系方式，在未成

年人入住期间，未加强安全巡查，发现可

能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没有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告，均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某市公安分局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决

定给予该旅馆责令停业整顿，给予杨某罚

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复议机关作出复

议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驳回杨某

的诉讼请求。

分析：旅馆等住宿经营者应严格履行保

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应查验身份并如实登记，询问其监护人联系

方式和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加强安全巡查和

访客管理，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人民法

院依法认定旅店经营者违法接待未成年人

入住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支持有关主

管部门强化对经营性住宿场所的日常监管，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杨喜茵）


